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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字〔2022〕25 号 

转发《关于发布 2022 年芜湖市重大科技成果 
工程化项目“揭榜挂帅”榜单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芜湖市科技局发布了《关于发布 2022 年芜湖市重大科技成

果工程化项目“揭榜挂帅”榜单的通知》（芜科办〔2022〕35 号，

附件 1），现转发该通知，请各单位积极组织申报，具体申报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榜单发布 

聚焦我市高新技术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围绕重点产业链、

乡村振兴、平安芜湖、绿色发展等，2022 年市重大科技成果工程

化项目“揭榜挂帅”榜单 27 项（榜单见附件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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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揭榜要求 

1.揭榜单位为市内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、科研院所和

企业等创新主体，具有解决榜单项目需求的科研基础条件、科研

队伍、研发实力、组织能力。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长三角地区

具有良好科研业绩的单位揭榜攻关，鼓励产学研合作、组团揭榜

攻关。 

2.发榜单位（项目需求单位）须与揭榜单位联合揭榜申报。

申报单位针对榜单项目需求提出的攻关解决方案，应覆盖榜单所

有研究内容及考核指标。 

3.揭榜单位、合作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，没

有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

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 

4.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2 年，原则上不超过 3 年，始自 2022

年 7 月。 

5.揭榜单位与发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且双方尚未对榜单研

究内容开展研发。 

6.发榜单位与揭榜单位对揭榜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

性负责，不得浮夸自身实力与技术水平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分阶段对每个立项项目按实投研发经费 30%的比例，给予最

高 500 万元财政资金后补助支持。 

四、申报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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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张榜公布。请各二级学院结合自身技术优势，选择榜单项

目，并于 7 月 21 日前将揭榜单位相关信息表（附件 3）填好报至

科技处何为邮箱（weihe3@iflytek.com），科技处于 7 月 22 日

前报至芜湖市科技局。 

2.对接揭榜。市科技局通知发榜单位于 7 月 31 日前与揭榜

单位对接，结合自身需求，细化合作内容，共同研究项目攻关的

可行性方案，选择拟合作的揭榜方。 

3.联合揭榜。发榜单位与合作的揭榜单位，按有关规定签订

意向合作协议或技术合同，明确双方合作方式、任务分工、经费

投入及分配、收益分配、知识产权归属等事项，共同编写《芜湖

市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4），开展联合申报。 

联合揭榜的意向合作协议或技术合同请联系科技处办理。  

联系人：何为，联系电话：13170239825。 

附件： 

1.关于发布 2022 年市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揭榜挂帅项目的

通知 

2.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揭榜挂帅项目榜单 

3.揭榜单位基本信息表 

4.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项目申报书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 

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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